
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主任會議 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4年 12月 2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時 40分 

貳、地點：行政大樓 A109會議室 

参、主席：魏炎順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潘虹吟 

肆、出席者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前次會議辦理情形： 
人文學院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主任會議 

案由 決議        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

1 案由一：有關本院是否建置

課程預選系統 

考量本校目前刻正進行校務（教務）行政系統全

面更新整合，故決議暫緩本案。 

無應續辦事項 建議解除列管 

2 案由二：有關本院教師升等

門檻「研究」、「教學」、「輔

導及服務」三項目採計年限

為何 

決議本院教師升等門檻之「研究」、「教學」及「輔

導及服務」項目之採計年限，均為申請升等時現

任職級七年內之相關資料。 

本院教師升等審議要

點修正案經 104.9.24

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在

案。 

建議解除列管 

3 案由三：有關本院是否比照

教育學院、理學院訂定升等

教授順序評比要點 

一、為鼓勵教師提升研究能量，建議學校取消教

師升等教授人數限制。 

二、本院教師升等教授順序評比要點取消遞補程

序，部分文字依主任建議修正，餘照案通過。 

一、人事室會簽意見為

「有關升等教育人數

限制業經校務會議通

過在案」 

二、本院教師升等教授

順 序 評 比 要 點 經

104.9.24 院務會議審

議通過在案。 

建議解除列管 

4 案由四：有關修正本院教師

評鑑要點及配分表、評分表

案 

一、本院教師評鑑要點修正案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本院教師評鑑配分表之輔導及服務部分，23.

「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者」每 

次加 1次改為每位/每組加 1 分，餘維持不變。 

本院教師評鑑要點及

相關表格修正案經

104.9.24 院務會議審

議通過在案。 

建議解除列管 

5 案由五：有關教師升等外審

委員與送審人有師生關

係、學術合作關係應予迴避

之規定，本院是否需訂定更

嚴格規定案 

師生定義為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，其餘比照母法

規定暫不調整，並授權會議委員認定學術合作關

係、其他利害關係者之定義。 

本院教師升等審議要

點修正案經 104.9.24

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在

案。 

建議解除列管 

6 案由六：有關本校學生兼任

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

處理要點 (草案 P.40-43) 

實施後，相關因應措施及重

要注意事項 

一、 建請國研處儘速研擬勞動契約範本、相關

聘任表格等資料，提供校內各單位、教師參考使

用。 

二、 建請國研處指派專人處理各單位、各計畫

聘任兼任助理之勞保、健保、勞退金加退保事宜。 

本案已於行政會議提

案討論，並經校長裁示

由人事室召開協調會

議，並於 104 年 11 月

10 日召開第一次協調

會議 

建議解除列管 

7 案由七：有關本校特殊優秀

人才獎勵要點第四點修正

草案 

惠請主任於會後提供補充意見 本案已彙整修正意見

送國研處彙辦 

建議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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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案由八：有關本校與鄭州大

學西亞斯國際學院進行科

研合作平台案，惠請推薦有

意願參與之教師名單 

惠請主任將訊息轉知各系教師，請系辦於 10 月 8

日前彙整有意願參與之教師名單至院辦 

本案已彙整各系所提

名單送國研處彙辦 

建議解除列管 

9 案由九：有關臺灣教育大學

系統來函調查，希望本院提

供可具體執行的計畫名稱 

暫擬「轉境的邂逅•追想──安平入港銅鑼聲」

故事轉化之研究，餘則授權院長擬定之 

本案已回覆秘書室彙

辦 

建議解除列管 

10 案由十：有關本院於校發會

建議「本院語教系、台語

系、英語系另成立「語文學

院」，本院更名為「藝術與

社會學院」案」 

建請學校重新檢視各學系隸屬學院之適當性。 本案已提校發會列管

事項執行情形。 

建議解除列管 

 

陸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有關教育部補助辦理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申請作業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參考會議資料及院長口頭簡報。 

決  議：由院長邀集部分教師共同研擬簡易之計畫草案，送請各主任提供意見後，再

議是否正式提出申請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本院是否研擬性別議題課程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該會建議各學院研議至少提出一門性別議題課程（課程名稱上清楚敘明），並鼓

勵學生修習。 

決  議：本院已有諮心系「性別婚姻與家庭」、英語系「女性主義與文學」、台語系「多

元性別與人權」等多門性別議題課程，請各系鼓勵學生修習相關性別議題課

程，並可採納為自由選修學分，故本院不另開設院層級之性別議題課程。 

 

案由三：有關本校 104年度校慶運動會注意事項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校慶：12月 5日上午 10：20於中正樓入座完畢（如欲參加二校區揭牌活動，請

9：00於二校區集合），活動預計結束時間為 11：50。 

二、 運動會：12月 6日上午 8：50於司令台旁集合，將進行各單位進場活動。請各

主任費心留意參賽學生身體健康狀況，並依學務處通知指派三位關懷教師，且應

於學校待命以隨時掌握學生狀況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散會時間：下午 13時 3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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